
	海運及空運人才培訓基金
海運推廣計劃撥款
活動評估報告


	注意:
	

	· 
	以下資料必須與評估報告一併提交：
i. 整個計劃項目的摘要和/或每項活動的簡要；
ii. 每項活動的參與人數和活動照片，以及分發紀念品的詳情；
iii. 參加者通過調查或其他同等有效措施的回應或意見，包括但不限於活動的目標和預期目標是否已實現；
iv. 對計劃項目的效益或成果進行評估（包括年輕人參與活動的百分比，新舊參加者比例，參加者推薦率，與往年相比的參與增長率（對於重複性活動），外展成果（例如向學校或組織發送的活動推廣電子郵件數量，學校訪問次數等）；以及
v. （僅適用於C類計劃項目）代表團的詳細資料，尤其是項目的代表團的年齡、職位以及資料概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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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(1) 機構名稱：
	

	(2) 活動名稱：
	

	

	(3) 已舉行的項目／活動的數目

	
	

	已舉行的項目／活動
	參加人數


	日期
	地點
	目標
(撥款申請書提供的人數)
	實際
(請列出各類別的人數)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(4) 活動的評估

	(i)   參加者的整體意見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(ii)   活動的效益／成果
目標
實際

(a) 新參加者佔活動總參與人數的百分比（針對重複性活動）
(b) 與上次申請相比，新參與的個人、學校或組織的百分比（對於重複性活動）
(c) 目標人群百分比
(d) 新增活動的數量
(e) 以往實際參與人數與預測人數的比較記錄（對於重複性活動）
(f) 與預期相比，為提高參與度而與其他組織、協會或社團開展的宣傳活動的範圍，例如發送宣傳電子郵件的數量、學校訪問次數等
(g) 在活動前後使用社群媒體平台宣傳項目等
(h) 其他項目


	(iii) 其他意見

	
	

	
	

	
	

	
	

	
	

	(5) 填寫報告人員:
	
	
	

	
	
	
	

	簽署
	
	職位
	

	獲授權人／
指定負責人姓名
	
	日期
	

	
	
	
	

	
	
	機構印鑑
	


� 如實際參加人數與預計人數相差超過10%，申請人須下文第 4(iii) 項列明原因。


�如果實際效益/成果比目標少 10% 以上，申請人必須在下文第 4(iii) 項提供理由和補救措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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